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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学校 2024 年本科招生工作顺利进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境外高等教育

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办学暂行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政府规章等精神，以及教育部、海南省教育厅等有关规定，



结合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的实际，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招生工作坚持公 

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透明，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考核、

综合评价、择优录取。学校招生工作接受考生及其家长和

社会各界的监督。 

 

第二章 学校概况 

 

第三条 学校名称：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 

第四条 学校主管单位：海南省教育厅 

第五条 学校地址：过渡期办学地址位于海南陵水黎安

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预计于 2025 年秋季学期搬迁往永久

办学地址海南省儋州市洋浦经济开发区办学。 

第六条 办学层次：本科学历教育、境外硕士学位教育、

境外博士学位教育 

第七条 办学性质：境外高校独立办学。海南比勒费尔

德应用科学大学是德国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在海南省

及儋州市人民政府支持下申请举办，经中国教育部审批同

意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受中国政府承认且具有高等

学位授予权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是中国境内首个境外

高校独立举办的办学项目，同时也是德国公办高校首个在

中国独立办学项目。 

第八条 办学类型：全日制 



第九条 毕业（结业）颁证：对取得海南比勒费尔德应

用科学大学学籍的学生，在规定年限内达到所在专业毕业

（结业）要求者，颁发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普通

高等学校毕业（结业）证书。符合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

学大学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颁发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

学大学相应学位证书。 

参与双学位模式的学生同时达到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

科学大学、德国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的学位标准并完

成学业要求，授予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德国比

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学位证书。 

 

第三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十条 学校设立由校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学

校教师等代表组成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贯彻执行 教

育部和有关省（直辖市、自治区）招生委员会有关普通高

校考试招生工作政策，负责制定招生章程、招生规定和实

施细则，确定招生规模和调整专业招生计划，组织管理招

生工作的具体实施，协调处理招生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第十一条 学校招生办公室为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

执行机构，其主要职责是根据学校的招生规定和实施细则，

编制招生计划，组织招生宣传和录取工作，处理招生的日

常事务。招生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招生纪律，主动接受



社会的监督。 

第十二条 学校在海南省招生工作部门监督下，设立专

门考试招生监督小组，对招生全过程实施监督。在录取期

间成立信访组，安排专人负责考生和社会的信访、申诉、

投诉处理等工作。 

 

第四章 招生计划 

 

第十三条 招生范围：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

2024 年本科招生在 17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投放计划，

分别是：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上

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广东省、福建省、湖北

省、湖南省、四川省、重庆市、海南省、内蒙古自治区。

所有招生计划由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招生主管部门向

社会公布，考生可向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招生主管部

门查询。 

第十四条 招生专业：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所

招生专业、计划及要求以生源省（直辖市、自治区）公布

的为准。 

第十五条 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规定，学校预留不超过

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 1%，在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招

生管理部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主要用于生源质量调控及

解决进档同分符合录取条件的考生等情况问题。 



 

第五章 录取规则 

 

第十六条 学校遵循教育部规定的“学校负责、招办监

督”的录取体制，严格遵守教育部、省（直辖市、自治区）

招生办公室的有关招生录取政策和规定，依据“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开展录取工作，对于在考生招生报名登

记表或省级招办另设的专门附加表中被认定为思想政治品

德考核不合格者，可不予录取。 

第十七条 录取批次：高考综合改革政策落地的省（直

辖市、自治区），录取批次为本科批次。高考综合改革政策

仍未落地、仍实行传统高考政策的省份，海南比勒费尔德

应用科学大学在本科第一批次还是本科第二批次录取，以

相关省（直辖市、自治区）招生主管部门公布为准。 

第十八条 在实行平行志愿投档的省（直辖市、自治

区），学校可根据各省级招生办公室公布的平行志愿投档规

则及生源情况确定招生计划微调方案和调档比例。 

第十九条 在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和身体健康状况检查合

格、高考成绩达到同批录取最低分数线，符合本校提档要

求的情况下，依据考生成绩、专业志愿以及本校录取原则

择优录取。 

第二十条 对实行平行志愿的省（直辖市、自治区），

执行招生主管部门的投档规定，实行“分数优先、遵循志



愿”的原则，不设置专业志愿级差，根据考生投档总分排

位情况从高到低排序录取。 

第二十一条 考生所填的专业志愿均未被录取时，如服 

从专业调剂，按考生投档总分从高到低作调剂录取到招生

计划有空额且符合相关专业要求的专业录取；考生如不服

从调剂，或服从调剂但是不符合计划有空额专业相关要求，

作退档处理。 

第二十二条 高考投档成绩相同时，若生源地规定了位

次确定原则，优先录取位次高者；若生源地未规定位次确

定原则，依次按英语单科、物理单科成绩排序，优先录取

位次高者。 

第二十三条 鉴于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专业课

授课语言为英语，实行全英文教学，非英语语种考生慎重

报考。考生英语单科成绩须达到 2024 年各省（直辖市、自

治区）英语单科满分的 70%以上。 

第二十四条 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在高考综合

改革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选考科目要求，按教育部公

布的选考科目要求执行；在传统高考省（直辖市、自治区）

仅限理科生报考。 

第二十五条 有关加分或照顾录取政策。海南比勒费尔

德应用科学大学执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招生办公布

的加分项目及分值。加分分值适用于投档及专业分档。符

合国家和省（直辖市、自治区）招生办公室公布的优录条



件考生，我校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第六章 录取体检标准 

 

第二十六条 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录取考生 

的体检标准，按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颁布

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

3 号）和《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

（教学厅〔2010〕2 号）的有关规定执行，体检不合格者不

予录取。 

第二十七条 新生入学后进行体检复查，复查不合格者，

取消入学资格或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第七章 新生注册和复查 

 

第二十八条 经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录取的考

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到校办理缴交学费、注册入学等手续。

逾期未注册者，按自行放弃入学资格处理。 

第二十九条 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将对录取的

新生进行严格复查，对不符合招生条件和违规学生将取消

入学资格。 

新生入学复查相关工作按上级主管部门相关文件要求



执行。 

 

第八章 收费标准 

 

第三十条 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收费标准按

《海南省定价目录》（琼发改规〔2021〕320 号）的有关要

求执行。 

第三十一条 学费标准：学费收费实行“新生新办法，

老生老办法”，即学生缴费按入学当年的收费标准执行。转

专业、休学、复学学生缴费标准按学校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2024 年入学本科生学费为每年人民币 100,000 元，学费按

学年缴纳，参与双学位模式到德国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

学就读期间学费标准不变。 

第三十二条 住宿费标准：2024 年入学本科生按陵水黎

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公示的收费标准执行。 

第三十三条 教材等其他费用另行收取。 

 

第九章 招生工作咨询 

 

第三十四条 本校招生咨询及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898-32121690 0898-83302860 

电子邮箱：student-admission@hainan-biuh.edu.cn 

学校网址：http://www.hainan-biuh.edu.cn 



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南

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 BiUH 

 

第十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章程适用于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

学 2024 年本科招生工作。 

第三十六条 本章程由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授

权学校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